
赔偿金额差距过大，

调解出现僵局

老叶的突然离世， 打破了本来

幸福美满和睦的家庭。 在调委会工

作室， 妻子难掩心中的悲痛， 泣不

成声， 向调解员哭述自己的悲惨遭

遇。 调解员见状拿了几瓶矿泉水，

先安抚他们的情绪。 为了尽快解决

问题， 调委会积极主动介入， 找到

公司法人代表吴经理。

“公司还有那么多工人要养，

如果要我赔钱， 我就破产了。” 吴

经理满面愁容地说。 显然， 吴经理

对即将面对的赔偿问题抱着消极的

态度， 对于法律意识也较为淡薄。

据了解， 吴经理在发现老叶身

体不适时就打电话告知家属情况，

让家属尽快带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家属没有选择就近医院， 而是前往

了老叶儿子所熟悉的浙江省的一家

医院。因病情发展过于迅速，在赶到

医院时， 老叶就已经没有了生命体

征。吴经理认为，是家属自身原因导

致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他已经尽

到了告知义务。 而且他在发现老叶

身体不适时就及时询问过要不要送

去医院， 老叶自己说不用， 胃不舒

服，休息一下就好了。 因此，对于老

叶的意外死亡， 吴经理认为自己不

必承担责任。

家属方则认为， 老叶是家里的

顶梁柱，现在不幸离世，没有了主要

经济来源，希望吴经理能赔偿 80 万

元。吴经理当场表示付不出，只能出

于人道主义，补偿家属 30 万元。

调解员了解到， 吴经理在老叶

入职后没有为他缴纳社保， 只为他

投保了意外险。 如果医院诊断死亡

为猝死， 就能拿到 20 万元的保险

赔偿金额。 意外险能否理赔给到家

属， 还是个未知数。

双方提出的金额差距太大， 第

一次调解未果。 调解员劝导双方，

可以先回去咨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的律师， 或者 12348 免费公共法律

咨询。 对老叶的意外死亡认定做一

个初步的判断， 才能进一步明确赔

偿的诉求合理与否。

多部门联合“会诊”，

促成化解

第二天， 调解员联系了辖区派

出所、 律师一起为双方进行联合

“会诊”。 为了缓和气氛， 采用了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 律师向吴经

理释法说理， 表示虽没有直接证据证

明老叶的死亡与公司有因果关系， 但

如若家属方去尸检， 认定工亡， 根据

《工亡保险条例》 规定的标准支付费

用， 合计在 110 万元左右。 对吴经理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同时， 调解员劝导老叶家属， 调

解的优势在于高效快捷地化解纠纷，

规避不确定风险， 但也需要对不确定

的利益妥协。 更何况诉讼程序繁琐，

等待期长， 如果最后执行不到位， 对

家属方也是空头支票。

家属也理解了公司的不易， 从一

开始的 80 万元降低到 52 万元。 调解

员又对吴经理阐明具体事实， 表示毕

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企业主应该承

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用实际行动给老

叶家属一些心灵上的宽慰。 一番情真

意切的话语触动了吴经理， 最后他同

意了老叶家属的诉求。 双方对各自期

望值均有所调整， 最终签署了调解协

议书， 约定自愿放弃老叶的工亡认

定， 吴经理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各种

费用 52 万元。

调解员一方面做好家属的情绪疏

导稳控工作， 另一方面与事发地信访

部门、派出所联合调解，通过“三所联

动”调解机制，与企业方进行磋商。 调

解过程中， 调解员通过对于法条法理

的运用， 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当事

人讲解应有的权责问题， 有了法律依

据的支撑，再辅之以情理，节省了双方

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 让申请人尽快

回家操办丧事让去世亲人入土为安。

经过多次协调努力， 最终促成双方达

成了赔偿协议。至此，一起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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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今年 56 岁的老叶是一

家钢结构堆场雇佣的装卸

工。 2024 年 7 月 6 日下午，

老叶感到身体不适并在场

内集装箱宿舍休息。 第二

天，老叶的儿子送他去浙江

省某医院就医，此后医院宣

布抢救无效死亡。 老叶家属

因赔偿问题与公司协商未

果。 近日，上海市奉贤区金

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

“调委会”）受理了这起意外死亡的

纠纷案件，并启动“三所一庭 +”联

动调解机制对该纠纷进行调解。

男学生遭三人轮流掌掴致下颌骨骨折， 赔偿金额却

无法达成一致， 如何调解？ 宝山区一职业技术学院发生

一起校园霸凌事件： 三名学生在楼梯间向被害人索要钱

财未果后， 轮流掌掴一名男同学， 致使该名同学下颌骨

骨折， 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二级。 宝山区检察院在收到

派出所的案件移送后， 作出不起诉决定。 前期检察院主

持过多次调解， 由于双方对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而失

败。 宝山区检察院委托大场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

称调委会） 再次为双方搭建平台组织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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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金额不能达成

一致

根据检察院的委托和当事人

的申请， 调委会委托两名工作经

验丰富的调解员共同开展调解。

调解前， 调解员仔细阅读检察院

移送的相关案卷材料， 并逐个与

当事人进行电话沟通， 详细掌握

了事情经过。 调解员还向自己的

医生朋友请教了相关伤情的治疗

及费用问题， 为开展调解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调解会上， 调解员集

中听取了双方的意见。 双方对于

案件事实认定都没有异议， 但是

由于三个当事人家庭条件都比较

困难， 无法达到受害人的赔偿诉

求， 存在 30 万元的巨大差距。

调解员先是进行了小组商

议， 共同探讨调解策略。 因为观

察到在调解中受害人和自己的父

亲之间态度有所差异， 且受害人

已经成年， 于是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对背” 模式。

调解员先是与受害人进行面

对面的单独交谈， 通过循序渐进

的谈话慢慢拉近彼此距离， 增加

受害人对调解员的信任。 在深入

的交流中， 了解到冲突的发生另

有隐情， 也明确了受害人对赔偿金

额可以做出让步的态度。

随后， 调解员再次与受害人父

亲进行沟通。 首先表达了对受害人

遭遇的同情， 同时耐心解释了如果

通过诉讼解决会产生的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等， 尤其是对于人身伤害

案件民事赔偿部分法院会支持的赔

偿项目。调解员解释，根据《民法典》

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

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

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按照目前的就医情况，

可能达不到现在的赔偿诉求， 同时

转达了孩子的想法， 最终说服受害

人父亲同意减少 20 万元赔偿金额。

多方见证下， 矛盾圆

满解决

调解员分别与侵权方三个当事

人进行了谈话， 解释了根据《民法

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由此让侵权人明确自己需要

承担的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三个年

轻人家庭条件都比较困难， 表示对

于最后的赔偿金额还需要再商量。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态度， 调解

员没有急于结案， 认为案件有调解

成功的希望，于是暂时停止调解，给

予双方考虑的时间。在此期间，部分

侵权当事人答复能够接受受害人的

赔偿方案， 但是仍有一方侵权当事

人母亲表示无法承担该笔费用。

为了让双方当事人都能得到最

优的解决办法， 调解员又多次打电

话做思想工作， 希望这位母亲综合

考虑纠纷中自己儿子的过错， 受害

人方的让步等诚意， 以及调解解决

纠纷对儿子未来发展的益处， 尽量

克服经济上一时的困难。 最后成功

说服这名母亲先支付一半赔偿款，

剩余部分一个月后支付。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坚持情理

法相结合， 首先根据《刑法》 以及

《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规定， 接受

了检察院的委托和当事人的调解申

请。 然后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

定， 确定了赔偿责任和赔偿项目，

对于具体金额， 调解员在双方协商

的基础上予以合理建议， 将赔偿金

额调解到双方都能接受和负担的数

目。 另外， 在法理的基础上， 也从

情理等方面劝说了双方当事人， 最

终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促成纠纷的解决。

调解心得 案例点评


